
湖南省水利厅文件
湘水办〔 2015 〕 72 号

转发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精简程序

取消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地方项目

初步设计概算审核事项的通知

厅机关各部门、各单位，厅直属各单位， 各市州水利（水务）局：

为进一步加快审批进度、提高审批效率，促进重大工程尽早

开工，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印发了 《关于进一步精简程序取消中央

预算内投资补助地方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核事项的通知 》（发改办

投资〔 2015 〕 1015 号）。 现转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领会通知要求，严

格按照工程设计规程规范，切实加强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研究

论证工作，科学合理确定工程投资；规范资金使用管理，确保工

程顺利建成。



附件：关于进一步精简程序取消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地方项

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核事项的通知（发改办投资〔 2015 〕

1015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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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文件

发改办投资〔2015 〕 1015 号

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精简程序

取消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地方项目

初步设计概算审核事项的通知

水利部办公厅，各省〉自治区、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、新疆生产建设

兵团发展改革委：

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简政放权、减少审批事项的要求，为进

一步精简审批程序、下放审批权限、加快审批进度、提高审批效率，

促进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，我委决定，取消中央预算内投资

补助地方项目初步设计概算审核事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自即日起，对所有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的地方项目，

我委一律不再复核项目初步设计概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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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据有关规定应由国家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中央补助

地方项目，在审批可行性研究报告时严格执行相关政策，合理确定

中央投资补助额度，由地方包干使用，超文不补。

三、为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管理，我委将按照《中央预算内投

资监督管理暂行办法》等有关规定加大监督检查力度，对中央补

助地方项目加快实现在线监管，发现问题及时按规定作出处理。

四、地方各级发展改革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履行主体责

任，对中央投资补助地方项目加强监管，防止转移、侵占、套取或挪

用中央预算内投资，保证中央投资的合理使用和项目顺利建设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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